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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旨：函知 各分會授證交接典禮相關監誓人相關事宜，敬請 查照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分會舉行授證交接時，新會員入會宣誓應由專區主席擔任監誓人；

分會會長暨會職員宣誓應由分區主席擔任監誓人。 

二、新年度(2025-2026)開始若所屬專區主席或分區主席未產生之分

會，新會員入會宣誓;由第一副總監擔任監誓人；分會會長暨會職

員宣誓；由第二副總監擔任監誓人。 

三、若逢多場授證交接時，亦可邀請前總監或第三副總監擔任監誓人。 

 

 

 
 

 

 

 

總監  

 

地址：320中壢區中正路 257號 7F 

電話：03-4279366（代表號） 

傳真：03-4279289 

e-mail：lion300b5@gmail.com 

 

受 文 者：如正(副)本所列人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07月 01日 

發文字號：(114)秘俊字第 002號 

速    別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    件： 

 裝 

線

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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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前任總監、第一副總監、第二副總監、第三副總監、前總監、區行政幹部、專區主席、分區主席、會長 

 

 

 


